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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貢 區 議 會西 貢 區 議 會西 貢 區 議 會西 貢 區 議 會     
節 日 慶 典 籌 備 工 作 小 組節 日 慶 典 籌 備 工 作 小 組節 日 慶 典 籌 備 工 作 小 組節 日 慶 典 籌 備 工 作 小 組     

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 年 第年 第年 第年 第 二二二二 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     

 

日 期 ： 二 ○ 一 六 年 五 月 九 日 （ 星 期 一 ）  

時 間 ： 上 午 十 時 正  

地 點：將 軍 澳 坑 口 培 成 道 38 號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六 字 樓 會 議 室  

 

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         

劉 偉 章 先 生 ， MH（ 召 集 人 ）   

吳 仕 福 先 生 GBS 太 平 紳 士   

陳 博 智 先 生   

莊 元 苳 先 生   

李 家 良 先 生   

凌 文 海 先 生 ， BBS， MH  

温 啟 明 先 生   

王 水 生 先 生   

莫 婉 玲 女 士 （ 秘 書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坑 口 ) 

林 妍 彤 女 士 （ 助 理 秘 書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助 理 (區 議 會 )7 

 

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     

郭 仲 佳 先 生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1) 

麥 慧 敏 女 士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1) 

胡 達 志 先 生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 

馮 國 昌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西 貢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成 漢 强 先 生 ， BBS， MH 西 貢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缺 席 者缺 席 者缺 席 者缺 席 者           

張 美 雄 先 生    

謝 正 楓 先 生    

 

歡 迎 詞歡 迎 詞歡 迎 詞歡 迎 詞  

1.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成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西 貢 區 議 會 節 日 慶 典 籌

備 工 作 小 組 2016 年 第 二 次 會 議，並 特 別 歡 迎 首 次 出 席 本 小 組 會 議 的 新

任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麥 慧 敏 女 士 。  

 

2.   召 集 人 表 示 ， 謝 正 楓 先 生 於 會 議 前 按 規 定 提 交 缺 席 會 議 通 知

書 ， 缺 席 原 因 為 不 在 香 港 ； 而 張 美 雄 先 生 於 會 前 曾 口 頭 通 知 秘 書 處 因

 ((((獲通過的會議記錄獲通過的會議記錄獲通過的會議記錄獲通過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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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但 至 會 議 開 始 前 秘 書 處 未 有 收 到 他 的 缺 席 會 議

通 知 書。成 員 根 據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第 51(1)條，批 准 有 關 缺 席 申 請。 

 

((((一一一一 ))))  商 討商 討商 討商 討 2016201620162016 至至至至 2017201720172017 年 度 全 年 活 動 計 劃 及 財 政 預 算年 度 全 年 活 動 計 劃 及 財 政 預 算年 度 全 年 活 動 計 劃 及 財 政 預 算年 度 全 年 活 動 計 劃 及 財 政 預 算     

                    (SKDC(WGOFC)文 件 第 2/16 號 ) 

    

3.  成 員 經 商 議 後，通 過 本 年 度 繼 續 舉 辦「 中 秋 綵 燈 」、「 國 慶 酒 會 」、

「 新 春 酒 會 」、「 賀 歲 粵 劇 」 及 「 元 宵 綵 燈 」 五 項 全 區 性 活 動 及 有 關 的

財 政 預 算 初 擬 。  

 

((((二二二二 ))))  商 討商 討商 討商 討 「「「「 國 慶 酒 會國 慶 酒 會國 慶 酒 會國 慶 酒 會 」」」」 的 活 動 內 容 及的 活 動 內 容 及的 活 動 內 容 及的 活 動 內 容 及 財 政 預 算財 政 預 算財 政 預 算財 政 預 算     

                (SKDC(WGOFC)文 件 第 3/16 號 ) 

 

4 .   成 員 經 商 議 後 ， 通 過 本 年 度 「 國 慶 酒 會 」 的 活 動 詳 情 如 下 :  

a) .  活 動 名 稱 :  西 貢 區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六 十 七 周 年 酒 會  

b).  舉 辦 團 體 :  西 貢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c) .  舉 辦 日 期 :  2016 年 10 月 1 日 (星 期 六 ) 

d).  舉 辦 時 間 :  下 午 3 時 正  

e) .  舉 辦 地 點 :  坑 口 社 區 會 堂  

f).  主 禮 嘉 賓 :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謝 小 華 女 士 , JP  及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駐 港 聯 絡 辦 公 室 新 界 工 作 部 副 部 長  

楊 小 嬋 女 士  

g).  節 目 內 容 :  邀 請 西 貢 區 1 至 2 間 學 校 或 團 體 作 表 演 ， 其 中 一 項 表  

演 由 區 內 學 校 現 場 演 奏 及 演 唱 國 歌  

h).  酒 會 司 儀 :  � 一 位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表 及 一 位 西 貢 區 議 員  

� 成 員 通 過 作 為 區 議 員 代 表 的 司 儀 由 二 十 九 位 議 員  

   自 由 報 名 擔 任。如 多 於 一 位 議 員 有 興 趣 擔 任 酒 會 司  

   儀 ， 司 儀 人 選 再 經 由 抽 籤 選 出  

i) .  財 政 預 算 :  $70 ,000 

 

5.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酒 會 增 設 切 金 豬 儀 式 ， 並 由 西 貢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 坑 口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各 贊 助 金 豬 一 隻 ， 並 通 過 以

國 旗 區 旗 襟 章 為 紀 念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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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  商 討商 討商 討商 討 「「「「 中 秋 節 綵 燈 活 動中 秋 節 綵 燈 活 動中 秋 節 綵 燈 活 動中 秋 節 綵 燈 活 動 」」」」 的 活 動 內 容 及的 活 動 內 容 及的 活 動 內 容 及的 活 動 內 容 及 財 政 預 算財 政 預 算財 政 預 算財 政 預 算     

                (SKDC(WGOFC)文 件 第 4 /16 號 ) 

 

6.  成 員 經 商 議 後 ， 通 過 本 年 度 「 中 秋 綵 燈 」 的 活 動 詳 情 如 下 :  

a) .  活 動 名 稱 :  西 貢 區 綵 燈 慶 中 秋  

b).  舉 辦 團 體 :  西 貢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c) .  舉 辦 日 期 :  2016 年 9 月 12 日 至 17 日 (連 續 6 天 ) 

(農 曆 八 月 十 二 日 至 十 七 日 ) 

d).  舉 辦 地 點 :  

  

� 香 港 單 車 館 公 園 ， 及  

� 西 貢 紙 船 公 園  

e) .  節 目 內 容 :  展 覽 主 題 花 燈 及 於 場 地 四 周 裝 置 配 合 節 慶 的

綵 燈 ， 以 增 添 節 日 氣 氛 ， 供 市 民 拍 照 留 念 。  

f).  財 政 預 算 :  $400 ,000 

 

7.  成 員 同 意 前 往 西 貢 紙 船 公 園 作 實 地 視 察 ， 以 檢 視 場 地 展 出 綵 燈

的 可 行 性 ， 如 場 地 不 適 合 用 作 活 動 地 點 ， 將 再 另 行 物 色 場 地 。  

[會後註：工作小組將於 6 月 21 日下午 3 時舉行實地視察。]  

 

8.  成 員 通 過 邀 請 「 文 化 葫 蘆 」 在 是 次 活 動 中 展 出 12 盞 天 燈 紮 作 ，

及 安 排 導 賞 員 為 市 民 作 現 場 天 燈 簡 介 。  

 

((((四四四四 ))))  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  

 

9 .   成 員 續 通 過 授 權 主 席 與 秘 書 處 進 一 步 商 議 及 跟 進 活 動 的 各 項 細

節 。  

 

10.  由 於 敬 老 節 為 西 貢 區 的 其 中 一 大 節 慶 活 動 ， 有 成 員 提 出 探 討 優

化 今 年 度 敬 老 節 的 安 排 。 成 員 認 為 過 往 敬 老 節 活 動 牽 涉 的 交 通 費 用 過

於 高 昂 ， 而 活 動 其 中 的 千 歲 宴 多 於 露 天 地 方 舉 辦 ， 部 份 長 者 為 免 日 曬

雨 淋 或 不 願 出 席 ， 最 終 或 令 公 帑 未 能 善 用 ， 無 法 真 正 令 長 者 受 惠 ， 故

需 探 討 如 何 完 善 其 安 排 。  

 

11.  經 討 論 後 ， 成 員 達 成 以 下 共 識 ： 建 議 把 今 年 度 西 貢 區 敬 老 節 活

動 交 由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坑 口 鄉 事 委 員 會、將 軍 澳 (北 )分 區 委 員 會 及 將

軍 澳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各 自 舉 辦 其 所 屬 分 區 (即 西 貢 區 、 坑 口 區 、 將 軍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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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分 區 及 將 軍 澳 南 分 區 )的 敬 老 節 活 動，並 由 上 述 機 構 分 別 向 西 貢 區 議

會 申 請 撥 款 、 自 定 活 動 性 質 和 統 籌 敬 老 節 活 動 予 當 區 長 者 。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會 後 發 信 諮 詢 上 述 機 構 的 意 見 ， 並 通 知 西 貢 區 議 會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有 關 團 體 的 意 向 。  

 

12.  別 無 其 他 事 項 ，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十 分 結 束 。  

 

((((五五五五 )  )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  

13.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秘 書 處 將 另 行 通 知 。  

 

 

西 貢 區 議 會  

節 日 慶 典 籌 備 工 作 小 組  

二 ○ 一 六 年 六 月  


